
湛江市生态坏境局
湛环罚字〔2023〕5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江）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003039374823

法定代表人:赖华杰

住所:湛江市霞山区棋川大道中83号第27幢

ˉ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7月27日对你位于湛江市霞山区椎

川大道中83号第27幢的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江）有限公司进

行检查。经查’你公司受湛江海滨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’在

2023年3月14日对湛江海滨宾馆镇海楼进行室内空气监测°你

公司将检测事项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γ0C）样品分析测试

工作委托给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［以下简称:

中科（广州）公司］完成°中科（广州）公司在完成委托工作过

程中’检测人员在对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γ0C）检测项目仪器

原始数据导入exce1表格计算过程中’将原始数据粘贴错行’导

致实验结果计算错误;审核人员未对exce1表格的计算过程进行

审核’实验结果计算错误未被及时发现’导致检测报告结果有误;

实验原始记录中ZJ23031403ˉKQ06、 ZJ23031403＿【009、

ZJ23031403ˉK012样品Tγ0C项目原始谱图中’化合物浓度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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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提供了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γ0C）检测计算结果错误的《检

测报告》 （编号: ⅡJ230315ˉ16） 。你公司未按照《环境监测质

量管理技术导则》 （ⅡJ630ˉ2011） “5.6.4数据校核及审核’,

的“5.6.‘.1应对原始数据和拷贝数据进行校核。对可疑数据’

应与样品分析的原始记录进行校对’’和“5.6.4.2监测原始记录

应有监测人员和校核人员的签名°监测人员负责填写原始记录;

校核人员应检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｀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

误、数据是否异常等’并考虑以下因素:监测方法、监测条件、

数据的有效位数、数据计算和处理过程、法定计量单位和质量控

制数据等’’的规定’在向湛江海滨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提交《环境

检测报告》 （编号: HJ230315ˉ01）时’没有认真履行对数据再

次校核及审核的责任’错误使用了中科（广州）公司的错误数据’

出具了监测数据失实的《环境检测报告》（编号:ⅡJ230315ˉ01）°

综上’你公司实施了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造

成监测数据失实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1.我局执法人员2023年7月27日制作的《调查询问笔录》

1份、现场调查照片2张’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未按照环

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环境违法行为

的调查情况;

2.你公司于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、

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份、 《授权委托书》1份｀ 《当事人送达地

址确认书》1份’证明你公司名称｀法定代表人赖华杰｀常务副

总经理＊＊＊的单位和个人信息;

3.我局执法人员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执法证复印件2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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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;

4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《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

江）有限公司程序文件（第三版）》（文件编号CASZJTS／PR001～

33）以及程序文件＿＿分包管理程序1份（文件编号CASZJTS／PR0

＿12） ’证明你公司对生态环境监测项目需要分包时‘‘委托的分

包方不得进行二次分包’并在合同或协议中注明。本公司应就分

包结果向客户负责（客户或法律法规指定的分包除外） ’应对分

包方监测质量进行监测或验证,’的要求;

5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《分析测试服务合同》1

份’证明你公司与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

合同’在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问’中科检测技术服务

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承接你公司分析监测项目;

6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江）

有限公司《关键岗位人员授权任命书》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《批准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江）有限公司授权签字人及其授权

签字领域》1份’证明你公司岗位人员授权情况;

7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

发的《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》1份°证明你公司具备的检

验监测资质;

8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《环境检测报告》

（HJ230315ˉ01ˉ1、 ⅡJ230315ˉ01）2份’证明你公司未按照环境

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造成监测数据失实;

9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采样人员、检测人员的毕业

证书、上岗证15份’证明你公司《环境检测报告》

（ⅡJ230315ˉ01ˉ1、HJ230315ˉ01）的采样人员、检测人员具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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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从业资质;

10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核发给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的《检验监测机

构资质认定证书》1份。证明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

限公司具备的检验监测资质;

11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《批准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签字人及其

授权签字领域》1份’证明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

公司岗位人员授权情况;

12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《检测报告》

（ⅡJ230321ˉ28｀ⅡJ230315ˉ16）2份’证明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

州）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数据存在错误;

13。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

州）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批准、审核人员的毕业证书、上岗证

6份’证明《检测报告》 （ⅡJ230321ˉ28、ⅡJ230315ˉ16）批准、

审核人员具有相关从业资质°

14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《校准证书》’证明中

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仪器经校准认定。

15.你公司2023年7月27日提供的《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

江）有限公司关于检测报告HJ230315-01的情况说明》’说明了

监测数据失实的原因和改正情况’证明你公司在核发检测报告

中’没有认真履行对数据再次校核及审核的责任’出具了监测数

据失实的《环境检测报告》 （编号: ⅡJ230315ˉ01） °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十二条

第三款“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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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’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’不得弄虚作假’隐瞒、伪造、

篡改环境监测数据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、变造或者篡改环

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告’’规定’依法应予行政处罚°

2023年8月8日’我局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

书》 （湛环罚告字〔2023〕9号） ’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证据、

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

的权利°你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°

以上事实’有我局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 （湛环罚告字

〔2023〕9号）1份、 2023年8月8日的送达回证1份’证明我

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

出的处罚决定’并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提出陈述和申辩权利的事

实。

二｀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依据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‘‘违反本条

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’环境监测机构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

环境监测活动’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’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责令改正’并可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……’’ 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‘‘当事人有下列情

形之一’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 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
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;……’’的规定’鉴于你公司违法行为未造

成重大生态环境影响’且发现错误后及时纠正’对你公司未按照

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环境违法

行为’作出如下决定:1、责令你公司加强管理’采取有效措施’

确保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; 2、按从轻处罚’处

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（￥20’000.00）的行政处罚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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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｀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依据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’你公司

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’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·

逾期不缴纳罚款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

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’我局可按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‖加处罚

款’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四｀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

接向湛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

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地址: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联系电话: 3385518

湛

2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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